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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汽车金融”）拟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 万元，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拟按照 20%的出资比例，认缴比亚迪汽车金融新增注

册资本中的 120,000 万元，增资后本公司对比亚迪汽车金融的出资比

例仍为 2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

司与比亚迪汽车金融发生 1 笔关联交易，即向比亚迪汽车金融增资

50,000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比亚迪汽车金融本次增资事宜尚需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参股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为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支撑业务



发展，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 万元，全部由老股东按出资比

例以货币方式认缴。本公司拟按照 20%的出资比例，认缴比亚迪汽车

金融新增注册资本中的 120,000 万元，增资后本公司对比亚迪汽车金

融的出资比例仍为 20%。 

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王欣先生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副董事长，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增资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比亚迪汽车金融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西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15年 2 月 6日 

4、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38 号林凯国际大厦

20 层 2001、2002、2012室 

5、法定代表人：周亚琳 

6、注册资本：4,000,000,000 元 

7、主要业务：接受境外股东及其所在集团在华全资子公司和境

内股东 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

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



借；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提供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

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

备贷款等；提供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除外）；向金融机

构出售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和汽车融资租赁应收款业务；办理租赁

汽车残值变卖和处理业务；从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经批准，从事与汽车金融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经

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

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8、股东情况：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77%；本公司出

资比例为 20%；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3%。 

9、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比亚迪汽车金融总资产为

3,103,109 万元，净资产为 464,717万元；2021年度，比亚迪汽车金

融营业收入为 62,962 万元，净利润为 13,249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比亚迪汽车金融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463,966 万元，净

资产为 479,122 万元；2022 年 1-3 月，比亚迪汽车金融营业收入为

31,737 万元，净利润为 14,674万元。 

三、增资参与方基本情况 

（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成立日期：1995年 2 月 10 日 

4、注册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一号 

5、法定代表人：王传福 



6、注册资本：2,911,142,855 元 

7、主要业务：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充电器、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柔性线路板、五金制品、液晶显示器、手机零配件、模具、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销售；3D 眼镜、GPS导航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作为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电动车的总经销商，从

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营销、批发和出口，提供

售后服务；电池管理系统、换流柜、逆变柜/器、汇流箱、开关柜、

储能机组的销售；汽车电子装置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

研发以及上述零部件的关键零件、部件的研发、销售；轨道交通运输

设备（含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及零部

件、电子电气件、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信及综合监控系统与设备）

的研发、设计、销售、租赁与售后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轨道梁柱的研发、设计、销售；自有物业租赁（物业位于大

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一号比亚迪工业园内及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

工业城宝荷路 3001号比亚迪工业园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

布；信息与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二）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03年 1 月 10 日 

4、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 3001 号 

5、法定代表人：王念强 



6、注册资本：145,000,000 美元 

7、主要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服务器、毫米雷达、平板、无

线和有线通信产品及模块、机器人无人机、车联网系统、智慧工厂系

统、轨道交通列控系统、射频天线、通信网络集成系统、智能穿戴产

品、三智能硬件、汽车电子产品及其周边设备、网络设备、加密设备

的设计和销售；消费类电子产品、支付设备、微型计算机及附属品的

研发；智能硬件及附属品的研发；以上产品的维修服务；终端计量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终端计量设备制造；医疗设备的设计和销

售；锂离子电池成品、手机零配件、模具、塑胶类产品的生产、销售、

研发；从事手机零配件成品、手机半成品及其附件的批发、进出口及

相关配套业务；手机研发、生产、销售；道路普通货运；笔记本电脑、

GPS、移动数字电视、数码相框、便携式多媒体播放机、头戴式显示

器、蓝牙产品、微型投影仪的研发、生产、技术咨询、批发、进出口

及相关配套业务；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及附属品、3G 及以上手机及

附属品、台式电脑及附属品、笔记本电脑及附属品、平板电脑及附属

品、数字网络机顶盒、网络存储器和路由器等通信类电子产品的研发、

技术咨询、生产、销售；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智能出行设

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医疗器械、工业防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电子雾化产品及其配件的生产、研发与销售；以上产品的维修服

务。保税仓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比亚迪汽车金融为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支撑业务发展，拟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 万元，全部由老股东按出资比例以货币方式一

次认缴，增资完成后，比亚迪汽车金融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本次增资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拟认缴 462,000 万元,增资后

的出资额为 770,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77%；本公司拟认缴 120,000

万元，增资后的出资额为 200,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20%；比亚迪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拟认缴 18,000万元，增资后的出资额为 30,000万元，

出资比例为 3%。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能够进一步充实比亚迪汽车金融的资本金，支撑其业务

发展，亦能够契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发展战略和绿色金融发展理念。

本次增资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增资事宜尚需取得监管

部门的批准。 

六、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以来，本公司与比亚迪汽车金融未发生业务；过去 12个

月内，本公司与比亚迪汽车金融发生 1 笔关联交易，即向比亚迪汽车

金融增资 50,000 万元。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

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西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该



笔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

理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

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述议案已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

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9日 


